
發揮農險基金功能
完善農險制度
撰文｜	農業金融署   盧怡親

農險基金設立緣由

臺灣位處北半球中低緯度地帶，氣

候型態複雜多變，且因全球暖化、氣候

變遷日趨嚴重，極端天候發生頻率和強

度逐漸增加，影響農業生產漸廣漸深，

政府爰導入農業保險機制，自106年起

擴大推動農業保險，並積極進行我國農

業保險制度化進程。

由於農業保險之執行具有相當高的

複雜度及困難度，從各國發展的經驗來

看，其推展極需要政府介入規劃架構、

建立制度，並透過立法給予支持。經參

考國外作法並考量我國農業環境，於

109年5月27日制定農業保險法並於110

年1月1日施行，藉由法律明確賦予農業

保險法定地位，將農業保險保障範圍、

運作制度、補助及獎勵措施等，均予法

制化，並透過授權訂定子法以落實執

行，重點包括：擴大保障範圍不限天然

災害、建置雙軌保險人運作機制、提供

長期穩定的保險費補助，以及成立農業

保險基金作為中樞機構，襄助政府推動

農業保險。

農業保險法110年1月1日施行
同步成立農業保險基金

農業部為發展農業保險、協助農漁

民分散經營風險，依農業保險法第12條

成立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以下簡稱

農險基金），於109年12月28日經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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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登記配合農業保險法於110年1月1

日施行，同步成立農險基金。經過半年

整備正式營運前置作業，配合農業保險

危險分散與勘損人員2項子法之施行，

自110年7月1日起正式運作。依據同法

第13條，農險基金之任務包括：

•  農業保險之再保險、危險承擔及分散

事宜。

•  基金收入及資金運用事宜。

•  農業保險資料庫之建置及維護。

•  勘損人員教育訓練與人才資料庫之建

立及管理，並得接受保險人委託辦理

勘損事宜。

•  農業保險之教育推廣及宣導。

•  農業保險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協助、

諮詢及申訴之管道建立。

•   其他農業保險業務相關事項之推動。

另為對農險基金及其執行相關業務

之管理，訂定下列規範以為遵循：

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管理辦法

規範農險基金資金來源、再保險費

收入純保險費之累積及資金不足支付應

攤付賠款時之處理、資金運用方式及投

資標的之信用評等、會計制度與財務報

告之規範、對農險基金之檢查、農險基

金支出增加列入決算之條件與程序及主

管異動之陳報等。

農業保險危險分散及管理機制實施

辦法

本辦法規範重點包括：保險人及農

險基金危險承擔之比率與例外情形及適

用原則、農險基金擬定危險分散機制方

案報送主管機關備查、共保組織成員與

認受成分之會商訂定、共保組織停止業

務等之處置、費率與附加費用率用途及

本辦法施行前已銷售保單相關規定之適

用等。

農業部、農金署長官與農險基金董事、監察人及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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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董事長

總經理

副總經理

監察人

農業保險合格勘損人員管理辦法

規範合格勘損人員訓練之委託辦

理、取得合格證書之資格、合格證書之

有效期限、合格勘損人員消極資格及合

格勘損人員資料庫之建立，以及執行勘

損業務原則及撤銷、廢止合格證書之事

由。

農業保險財業務狀況及危險

分散機制

一、 農業保險法第14條第2項明訂主管

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捐助（贈）農

險基金至新臺幣100億元，農業部

截至114年業已捐助（贈）農險基

金共計16億元。 

二、 農險基金置有董事13人、監察人3

人，目前員工36名，組織架構如右

上圖。

三、 重點業務說明：

①  農業保險需結合農業與保險專業，

標的物涉及不同作物生長特性、亦

需瞭解過往歷史損失情形，農險基

金積極蒐整資料、試行精算並參與

各項會議，協助開發新保單、檢討

精進既有保單內容。

②  我國農業保險採保險人雙軌制，涉

及產業政策或不適宜以商業保險承

保者，由農會擔任保險人。農會具

有接近農民及種植田區之在地優

勢，但因規模較小，故由農險基金

對接農漁會，透過訪談瞭解資訊運

用需求，建置共同使用之農業保險

系統及帳務處理系統，透過討論會

議及系統教學訓練，輔導農漁會辦

理農業保險，增進其核保、理賠效

率。

③  保險標的物多為具有生命及財產屬

性之農業產物，其價值依生長狀態

而變動，故農業保險法第21條規

定，辦理農業保險損失認定之勘損

人員，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格

或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機構辦理之訓

練且取得合格證書。農險基金每年

辦理勘損人員教育訓練，並拍攝相

關課程影片放置於網站，以供相關

人士可隨時強化專業知識。

④   配合政策加強宣導農業保險，辦理

水稻、香蕉等收入保險及家畜保險

之教育推廣活動，並訂定獎勵方

案、辦理表彰會，除鼓勵績優單位

及從業人員，並藉此樹立起楷模，

促進各農漁會、保險人觀摩學習。

⑤   執行危險分散機制：配置農業保險

資料來源：農險基金網頁

農險基金組織圖

業務部門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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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係農險基金之核心任務，依據農

業保險危險分散及管理機制實施辦

法，保險業應將承保之危險80%、農

會應將承保之危險全數，向農險基金

為再保險。而農險基金就自保險人分

進之危險，部分由國內產險業者組成

共保組織承擔，可有效擴大國內承保

能量並利於危險均化；其餘則由農險

基金自留、或向國際市場再保，經由

適當之配置，希望能在理賠較少年度

將保費滾存於農險基金，以因應大災

年之資金需求，藉此蓄積承擔危險之

能量。

四、 農險基金非以營利為目的，因其背

負著推動農業保險之重大任務，政

府應加大挹注營運資金，以穩定其

財務狀況、健全其財務結構，另於

資料來源：農險基金網頁

農業保險危險分散架構圖

動態檢討保單內容同時亦維持適足

費率，使其能發揮農業保險「大水

庫」調節好、壞年冬之承保量能的

作用，維持農業保險體系正常運

作。

未來展望

農險基金係農業保險體系運作中

樞，執行農業保險危險分散機制，並肩

負勘損人員訓練、教育推廣宣導及資料

庫建置等法定任務，集合農業保險所涉

之產業、保險、再保險、精算、資訊等

專業，如能進一步強化各該領域專業人

力並給予充分之財務支持，相信更能發

揮農險基金功能，充分達到配合推動農

業保險、蓄積農業保險承保能量之設置

目的。  

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

政策型保險 商業型保險
農險
基金

共保
組織

風險自留或
安排轉再保

風險自留或
安排轉再保

政策型保單
（農漁會）

商業型保單
（產險公司）

如香蕉、水稻保單

100%分進基金
保險業將承保之風險

80%分進基金

繳交保費

農漁民

由農險基金
自留

或安排再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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